关于简化申报“广州市安全文明施工样板工地”手续的通知

各有关部门、各有关单位、监理企业：

根据市城乡建委三月十日召开的广州市安全文明施工样板工地评选领导小组会议的决定，从二○一○年四月一日起，建设项目申报广州市安全文明施工样板工地填写的申报表，不需到建设局、安全监督站、城管分局加意见（即盖建设单位、承建单位、参建单位、监理单位公章则可）。申报后由市评选办公室定期统一向相关部门报备，但施工企业应填写一式叁份创建安全文明施工样板工地备案表，分别交市评选办和项目所在街道城管中队。

特此通知

附：创建安全文明施工样板工地备案表

广州市安全文明施工样板工地

评选工作办公室

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广州市建筑工地

创建安全文明施工样板工地备案表

编号：

	建设项目名称
	

	项目所在地
	

	施工许可证号
	

	建设单位
（盖章）
	
	联系人：

	
	
	电话：

	监理单位
（盖章）
	
	联系人：

	
	
	电话：

	承建单位
（盖章）
	
	联系人：

	
	
	电话：

	区      街城管部门：
     我工地已根据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制定的《广州市安全文明施工样板工地评选办法》申报参评安全文明施工样板工地。我项目部将严格按照城市管理的规定和要求搞好工地文明施工管理工作，并欢迎贵部门给予工作指导。

联系人：                                 项目部（章）

电话：                       报备日期：    年  月 日


